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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的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2003年9月22日在中國註冊成立，於2009年10月28日改制為股份有限公
司。本公司A股於2010年10月15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完成上市（股票代碼：002487）。

截至本文件日期，本公司的註冊地址為中國遼寧省阜新市新邱區新邱街155號，
總部地址為中國北京市東城區西濱河路永定門外大街8號院7號樓中海地產廣場東塔
1102號。本公司的公司架構及公司章程受中國法律法規規管。

有關中國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概要分別載列於本文件「附錄四－主要法律及法規
概要」及「附錄五－公司章程概要」。

我們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大新金融中心40樓。本
公司已於2025年9月30日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在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為非香港公司。
劉國賢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授權代表，代表本公司在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
知。法律程序文件送達地址與我們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相同。

本公司股本變動

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的股本概無變動。

附屬公司股本變動

於2024年4月23日，大金新能源重裝（乳山）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5,000
元減少至人民幣100元。

於 2 0 2 4年 5月 1 6日，北京金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50,000,000元減少至人民幣5,000,000元。

於 2 0 2 5年 7月 1 7日，唐山豐南區盈璟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5,000,000元增至人民幣200,000,000元。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附屬公司的註冊資本概無變動。我們
的附屬公司詳情載列於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19。

股東決議案

在本公司於2025年7月11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股東通過以下決議案：

(i) 本公司[編纂]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H股，且該等H股在香港聯交所[編
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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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 [編纂 ]行使前根據 [編纂 ]將予 [編纂 ]的H股數目不得超過 [編纂 ]完成後
本公司經擴大股本的15%，且[編纂]不得超過上述將予[編纂]H股數目的
15%；

(iii) 待[編纂]完成後，於[編纂]生效的公司章程將有條件獲採納，而董事會及其
授權人士已獲授權根據相關監管機構的任何意見修訂公司章程；及

(iv) 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辦理有關（其中包括）[編纂]、H股[編纂]的相關事
宜。

有關我們業務的進一步資料

重大合約概要

本集團成員公司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訂立以下屬重大或可能屬重大的合約（並
非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

(i) [編纂]；及

(ii) [●]。

知識產權

商標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以下我們認為對我們的業務屬重大或可能屬
重大的商標：

序號 商標 註冊地點 註冊擁有人 類別 註冊編號 屆滿日期

1.. . . . . 中國內地 本公司 6, 12, 37, 39, 40 73045179 2035年9月6日

2 . . . . . 香港 本公司 6, 7, 12, 37, 39, 40 306971716 2035年7月21日

3.. . . . . 日本 本公司 6, 7, 12, 37, 39, 40 6919193 2035年4月14日

4.. . . . . 歐盟 本公司 6, 7, 12, 37, 39, 40 019090621 2034年10月14日

5.. . . . . 英國 本公司 6, 7, 12, 37, 39, 40 UK00004111131 2034年10月14日

6.. . . . . 香港 本公司 6, 7, 12, 37, 39, 40 306970618 2035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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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以下我們認為對我們的業務屬重大或可能屬

重大的專利：

序號 專利 專利類別 註冊地點 專利編號 擁有人 註冊日期

1.. . . . . . . 一種船舶U型鋼結構加工

 用校直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CN202520686638.9 本公司 2025年4月14日

2.. . . . . . . 一種船舶加工用鋼管的

 熱彎曲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CN202520542033.2 本公司 2025年3月26日

3.. . . . . . . 一種船舶製造曲面板焊接

 工裝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CN202520559776.0 本公司 2025年3月28日

4.. . . . . . . 一種船舶焊接定位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CN202520574117.4 本公司 2025年3月31日

5.. . . . . . . 一種船舶零部件製造用的

 剪板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CN202520716836.5 本公司 2025年4月16日

6.. . . . . . . 一種船舶加工鋼管的切割

 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CN202520224938.5 本公司 2025年2月13日

7.. . . . . . . 一種船舶加工零部件的衝孔

 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CN202520270868.7 本公司 2025年2月20日

8.. . . . . . . 一種船舶鋼結構加工用捲板

 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CN202520340191.X 本公司 2025年2月28日

9.. . . . . . . 一種風力發電設備的線纜

 束線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323637531.5 本公司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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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類別 註冊地點 專利編號 擁有人 註冊日期

10.. . . . . . 一種板材加工用夾具工裝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420515252.7 本公司 2024年3月15日

11.. . . . . . 一種風力發電設備的線纜

 束線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323330299.0 本公司 2023年12月7日

12.. . . . . . 一種板材管道切割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420449263.X 本公司 2024年3月8日

13.. . . . . . 筒體焊縫清理裝置 發明 中國內地 202210163264.3 本公司 2022年2月22日

14.. . . . . . 一種塔筒法蘭焊接輔助對心

 裝置

發明 中國內地 202111167697.8 本公司 2021年10月8日

15.. . . . . . 一種風力發電塔 發明 中國內地 202110658107.5 本公司 2021年6月15日

16.. . . . . . 一種助焊劑添加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121392639.0 本公司 2021年6月22日

17.. . . . . . 一種鋼板加工用多功能裁切

 裝置

發明 中國內地 202110026738.5 本公司 2021年1月9日

18.. . . . . . 一種基於船舶重工用鋼板

 打磨拋光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121736299.9 本公司 2021年7月28日

19.. . . . . . 鋼板裁切設備 發明 中國內地 202110035737.7 本公司 2021年1月12日

20.. . . . . . 一種海上風力發電系統及

 其方法

發明 中國內地 202110142097.X 本公司 202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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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類別 註冊地點 專利編號 擁有人 註冊日期

21.. . . . . . 一種表面多孔隙的含油鋼板

 除磁粉工藝

發明 中國內地 202010910285.8 本公司 2020年9月2日

22.. . . . . . 一種板材加工切割機 發明 中國內地 202010268865.1 本公司 2020年4月8日

23.. . . . . . 一種海上風力發電設備部件

 更換輔助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021495227.5 本公司 2020年7月23日

24.. . . . . . 一種用於切割靈活尺寸的

 板材切割機

發明 中國內地 202010280710.X 本公司 2020年4月10日

25.. . . . . . 一種風電錨板法蘭輔助焊接

 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021627414.4 本公司 2020年8月7日

26.. . . . . . 一種三角樁體型的海上風電

 座體結構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021279343.3 本公司 2020年7月2日

27.. . . . . . 一種機械加工金屬環縫焊接

 設備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2021669918.2 本公司 2020年8月12日

28.. . . . . . 一種鋼板準確度高的鑽孔

 設備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921027166.7 本公司 2019年7月3日

29.. . . . . . 一種鋼板平面度檢測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921712923.4 本公司 2019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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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類別 註冊地點 專利編號 擁有人 註冊日期

30.. . . . . . 一種鋼板圓周孔加工裝置 發明 中國內地 201910048862.4 本公司 2019年1月18日

31.. . . . . . 一種板料捲製工藝 發明 中國內地 201810416231.9 本公司 2018年5月3日

32.. . . . . . 一種鋼板拋光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920296344.X 本公司 2019年3月9日

33.. . . . . . 一種鋼管表面拋光打磨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920296952.0 本公司 2019年3月10日

34.. . . . . . 一種浮體式海上風力發電

 設備

發明 中國內地 201711440183.9 本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35.. . . . . . 一種線路板邊緣切割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1692505.9 本公司 2018年10月18日

36.. . . . . . 一種箱型重力式海上風電

 基礎結構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721489203.7 本公司 2017年11月10日

37.. . . . . . 一種捲板機捲製大直徑筒體

 支撐工裝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658394.3 本公司 2018年5月4日

38.. . . . . . 一種焊接用可旋轉的地線夾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790317.3 本公司 2018年5月25日

39.. . . . . . 一種用於竪向法蘭焊接的

 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11445.2 本公司 2018年3月26日

40.. . . . . . 一種海上風電大直徑塔筒

 單筒節吊具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09139.5 本公司 2018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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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類別 註冊地點 專利編號 擁有人 註冊日期

41.. . . . . . 一種大直徑薄壁筒體防變形

 工裝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658917.4 本公司 2018年5月4日

42.. . . . . . 一種用於大直徑風塔塔段

 分片切割的固定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10663.4 本公司 2018年3月26日

43.. . . . . . 一種海上風電塔筒立式發運

 翻身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09827.1 本公司 2018年3月26日

44.. . . . . . 一種組裝方便的風力發電機

 電纜夾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96523.3 本公司 2018年4月9日

45.. . . . . . 一種風力發電機測風塔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96356.2 本公司 2018年4月9日

46.. . . . . . 一種風力發電機的基座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96395.2 本公司 2018年4月9日

47.. . . . . . 一種簡易式海上風電塔架

 運輸工裝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10095.8 本公司 2018年3月26日

48.. . . . . . 一種用於分片法蘭組裝的

 工作台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10687.X 本公司 2018年3月26日

49.. . . . . . 一種用於分片法蘭與塔筒

 焊接的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820409939.7 本公司 2018年3月26日

50.. . . . . . 一種薄鋼闆懸吊用卡接裝置 發明 中國內地 201610729959.8 本公司 2016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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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類別 註冊地點 專利編號 擁有人 註冊日期

51.. . . . . . 一種海上風力剩餘氣壓

 存儲發電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721488962.1 本公司 2017年11月10日

52.. . . . . . 一種風力發電塔筒坡口修整

 裝置

實用專利 中國內地 201721063278.9 本公司 2017年8月23日

域名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擁有以下我們認為對我們的業務屬重大或可能屬重

大的域名：

序號 域名 註冊擁有人 註冊日期 屆滿日期

1.. . . . . . . .  dajin.cn 本公司 2010年4月7日 2032年4月7日

除上述者外，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其他與我們的業務有關的重大商標或

服務商標、專利、知識產權或工業產權。

有關我們的董事及主要股東的進一步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披露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深知，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i)[編纂]未獲行使

及(ii)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編纂]期間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概無其他變動），概無董事

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

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

倉，或須根據上市規則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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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姓名 職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及描述

緊隨[編纂]

後A股的
概約百分比(1)

緊隨[編纂]

後已
發行股份的
概約百分比(1)

金先生 . . . . . . . .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7,745,625 1.21% [編纂]%

受控法團權益(2) 248,300,500 38.93% [編纂]%

孫曉樂先生 . . . . . 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實益擁有人 1,359,819 0.21% [編纂]%

李新先生. . . . . . . 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 配偶權益 (3) 4,700 0.001% [編纂]%

附註：

(1) 假設(i)[編纂]未獲行使及(ii)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編纂]期間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概無其他變動。

(2) 有關金先生透過一間受控法團持有的權益的詳情，請參閱「主要股東」。

(3)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新先生被視為於其配偶宋丹女士持有的4,700股
股份中擁有權益。

主要股東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除本文件「主要股東」一節所披露者外，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並不知悉

有任何人士於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i)[編纂]未獲行使及(ii)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

[編纂]期間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概無其他變動），擁有或被視為或被當作擁有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的實益權益或淡倉，而該等權益或淡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3條的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10%或以上已發行有投票權股份

中擁有權益或就該等股本擁有購股權。

於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權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我們董事所知，除了本集團成員公司、董事或本公司

最高行政人員，概無任何人士或實體於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擁有10%或以上的

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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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合約詳情

根據上市規則第19A.54條及第19A.55條，本公司與各董事已訂立服務協議，其
中載有有關（其中包括）遵守相關法律法規、遵守公司章程及仲裁條款的條款。

該等服務協議的主要詳情如下：(a)每份協議的有效期為其各自委任生效日期起計
三年；及(b)每份協議均可根據其各自的條款予以終止。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且不擬與任何以各自董事身份行事的董事訂立任
何服務合約（除於一年內屆滿或可由僱主終止而毋須支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合約
外）。

董事酬金

有關董事酬金的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董事及五名最高薪酬人士的
薪酬」及附錄一所載的會計師報告附註15及16。

免責聲明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a) 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於H股[編纂]後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任何權益
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的任何
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
司及香港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b) 概無董事或下文「－其他資料－專家同意書及資格」所列的任何人士：

(i) 於本公司的發起，或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
司收購、出售或租賃，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擬收購、出售或租賃的
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ii) 於本文件日期存續且對於本集團整體業務而言屬重大的任何合約或安
排中擁有重大權益；或

(iii) 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權或[編纂]或提名他人[編纂]本集團任
何成員公司的證券的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強制執行）；



附錄六  法定及一般資料

– VI-11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c) 概無董事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立任何現有或擬定服務合約（不包括於
一年內屆滿或可由僱主於一年內終止而毋須作出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合
約）；

(d) 據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概無任何人士（並非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
成員公司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
接或間接擁有於在任何情況下有權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
票的任何類別的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及

(e) 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或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5%以上權益的股東於本集團五大客戶或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其他資料

遺產稅

我們的董事獲告知，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毋須承擔重大遺產稅責任。

訴訟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據我們所知，概無未決或可能針
對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提出，而可能對我們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的重大訴訟或仲裁程序。

聯席保薦人

聯席保薦人已向聯交所申請批准根據[編纂]將予[編纂]的H股[編纂]。本公司已作
出一切必要安排，以使H股[編纂]。

各聯席保薦人均符合上市規則第3A.07條所載適用於保薦人的獨立性標準。

本公司將向聯席保薦人支付合共530,000美元的費用，以擔任本公司[編纂]的保
薦人。

合規顧問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浩德融資有限公司為我們的合規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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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費用

我們並未就本公司的註冊成立產生任何重大前期費用。

H股持有人的稅務

倘有關H股的[編纂]在本公司的H股股東名冊上進行（包括在聯交所進行該等交易
的情況），則有關H股的[編纂]須繳納香港印花稅。有關出售、購買及轉讓的香港印花
稅現行稅率為[編纂]H股的對價或（倘為較高者）公允價值的0.1%。有關稅務的進一步
資料，請參閱「附錄三－稅務及外匯」。

[編纂]的潛在投資者如對[編纂]我們的H股（或行使H股附帶的權利）的稅務影響
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的專業稅務顧問。本公司、董事、聯席保薦人、[編纂]或參
與[編纂]的任何其他人士或各方概不就[編纂]H股[編纂]有關H股[編纂]而產生的任何
稅務影響或法律責任承擔責任。

專家同意書及資格

下列專家各自已就刊發本文件發出同意書，同意以本文件所載形式及內容轉載其
報告、函件、意見或意見概要（視情況而定）及引述其名稱，且並無撤回彼等各自的書
面同意書。

名稱 資格

華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 . . .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1類（證券交
易）、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3類（槓桿
式外匯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
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第7類（提
供自動化交易服務）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
理）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 . . . . . . . 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所定義的第1類（證
券交易）、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
（就證券提供意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
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
動的持牌法團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執業會計師及註冊公共利益實體核數師

北京海潤天睿律師事務所. . . . . . . . . 中國法律顧問

弗若斯特沙利文（北京）諮詢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 . . . . . . . . .

獨立行業顧問

德豪稅務顧問有限公司 . . . . . . . . . . 轉讓定價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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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與[編纂]有關的專家外，上述專家概無於本公司或任
何附屬公司擁有任何股權，亦無擁有[編纂]或提名他人[編纂]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
的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執行）。

發起人

本公司發起人為金胤能源、貴普控股有限公司、阜新鑫源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及
阜新隆達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就[編纂]或本文件所
述的相關交易向任何發起人支付、配發或給予或建議支付、配發或給予任何現金、證
券、金額或利益。

雙語文件

本文件的中英文版根據香港法例第32L章公司（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公
告第4條規定的豁免而分開刊發。

約束力

倘根據本文件提出申請，本文件將具有使所有有關人士在適用範圍內受公司（清
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44A及44B條所有條文（罰則除外）約束的效力。

無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確認，自2025年12月31日（即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所載的綜合財務
報表所報告期間的結束日）起直至本文件日期，我們的財務、業務狀況或前景並無重大
不利變動。

其他事項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i) 據我們所知，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

(a)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已悉數或部分繳足股
份或借貸資本，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的對價；及

(b) 概無就發行或出售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股份或借貸資本而授
出佣金、折扣、經紀費或其他特別條款；

(ii)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創辦人、管理層或遞延股份或任何債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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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概無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的股份或借貸資本或債權證：

(a) 已發行或同意發行或擬發行，以獲取現金或以現金以外的其他方式繳

足或部分繳付；或

(b) 附有購股權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附有購股權；

(iv) 概無放棄或同意放棄未來股息的安排；

(v) 於本文件日期前12個月內，我們的業務並無受到任何可能或已經對我們的

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的中斷；及

(vi) 本公司並無發行在外的可換股債務證券或債權證。


